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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台協會

– 台灣外交部

– 台灣教育部

– 台灣 縣市

學術交流基金會(傅爾布萊特台灣)

在全世界160個國家執行
49個國家成立基金會



榮譽主席: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 孫曉雅

董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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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



• 張小虹，知名女性主義作家

• 陳其南，前故宮博物院院長

• 邱正雄，永豐金控董事

• 江宜樺，前行政院院長

• 曠湘霞，前公共電視總經理

• 郭婉容，中華民國第一任女性閣員

• 李紀珠，新光金控副董事長

• 林懷民，雲門舞集創辦人

• 林秀偉，太古踏舞團創辦人

• 馬漢寶，前司法院大法官

• 申學庸，前文化部部長

• 吳榮義，新臺灣國策智庫董事長

• 葉俊榮，前教育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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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讀碩士學位獎助金 攻讀博士學位獎助金 國內博士班赴美研究獎助金 

學門  社會科學與教育 

 商科與應用社會科學 

 資訊、媒體與人文 

 藝術與文化 

 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 (STEM) 

截止日 8 月 1 日 

獎助期限 一學年 (可續一年) 5 至 10 個月 (依自己需求) 

名額 碩博士共 9 名 至多 3名 

獎助項目  生活費每月美金 2,400 元，共 12 個月（學業表現若達標準可續約

一年） 

 教育津貼每年美金 3,000 元（學業表現若達標準可續約一年） 

 代為協助免費申請就讀單位（至多 5 間學校） 

 有機會獲得暑假 1-3星期左右的學前訓練課程，並提供食宿、書

籍、機票等項目的補助（此項目可能因 COVID-19 狀況而調整） 

 每名固定金額約美金 10,000至

20,000 元，按獎助期限比例分配 

 教育津貼美金 3,000 元 

 有機會獲得協助申請訪問單位 

 有機會獲得暑假 3星期左右的學

前訓練課程，並提供食宿、書

籍、機票等項目的補助（此項目

可能因 COVID-19 狀況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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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美進修暨協助華語教學獎助計畫 

(FLTA) 

關鍵語言教師計劃 

(TCLP) 

卓越教學獎助計畫  

(DAI) 

宗旨 協助臺灣語言教學者前往美國就讀非學位課程、增進教

學技巧、擴展對美國文化風俗認識的同時，亦推廣華語

文化，加強當地的華語學習。 

 適合有意在美擔任華語助教並了解留學美國狀況者 

安排台灣的中小學教師到美國教授中

文和進行文化交流一學年，以提升美國

中小學在中文的教學成效。 

提供資深優秀中小學教育者赴美參與為期 1 學期的

密集專業培育計畫。此計畫中，各國參與者聚集在一

美國大學之教育學院，該學院提供相關教育課程以

及當地師資人員的支持。 

 適合有意發展教案、從事短期研習的教師 

截止日 10月 1日 1 月中 (每年日期不定) 4 月中 (每年日期不定) 

獎助期限 一學年 (約 9 個月)  一學年 (約 10.5個月) 一學期 (約 5 個月) 

名額 約 35~60 (視當年度美方學校需求) 約 10 名 1 名 

獎助項目 全額獎助： 

 接待學校提供學費、食宿及每月生活費 (形式及

金額不定，依接待學校所在地之生活水準及其與

美國國務院所簽合約而有不同；由學校直接給予

之獎助金，可能需要向美國政府繳稅) 

 基本健康及意外保險 

 本人來回經濟艙機票及行李補助費 

 錄取者若無華語教學背景，有機會獲得免費一期 

(100 小時以上) 初階華語師資班課程 

 不提供眷屬簽證 

全額獎助： 

 本人來回經濟艙機票 

 在華府舉辦的學前歡迎課程 

 基本健康及意外保險 

 每日雜支費（大學開課期間） 

 每月租屋津貼 

 提供眷屬簽證 

 精進教學能力並獲得培訓機會 

 

全額獎助： 

 本人來回經濟艙機票及行李補助費 

 在華府舉辦的學前歡迎課程 

 學費（1學期） 

 食宿（與其他國家的參與者同住） 

 基本健康及意外保險 

 至當地中小學之交通（若有必要） 

 每日雜支費（大學開課期間） 

 專業發展補助費 

 提供眷屬簽證 

 若表現良好，有機會獲得學友發展獎助 

獎助公告

網頁 

   

 



 傅爾布萊特—臺灣文化部 

藝文專業人才獎助 
專業人員及創作藝術家研習獎助 

宗旨 

提供台下或幕後的藝文專業人才赴美進行參訪、觀摩、學

習（非學分）或受訓的機會，增進其專業能力，並建立與

美國專業機構長遠合作與發展之連結 

提供台上或幕前的創作藝術家赴美進行參訪、觀摩、學習

（非學分）或受訓的機會，增進其專業能力，並建立與美

國專業機構長遠合作與發展之連結 

截止日 10月 31日 

獎助期

限 
$$: 3個月; 簽證：3至 12個月  $$：3 至 10 個月；簽證：3至 12個月 

名額 3名 至多 3名 

獎助項

目 

 生活費：3 個月共美金 6,000  

 研究津貼約美金 4,200 

 本人來回經濟艙機票（至多新台幣 60,000 元）及行李

補助費新臺幣 20,000元 

 基本健康及意外保險 

 提供眷屬簽證 

 協助確認接待單位 

 生活費每名固定總額約美金 7,200至 24,000元，按獎

助期限比例分配  

 研究津貼約美金 3,000 

 本人來回經濟艙機票（至多新台幣 60,000元）及行李

補助費新臺幣 20,000 元 

 基本健康及意外保險 

 提供眷屬簽證 

 協助確認接待單位 

 

領域 藝文領域之以下類別 

 行政 

 管理 

 技術 

 策展 

 評論 

 

 創意寫作 

 表演藝術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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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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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es.org/program/fulbright-scholar-residence-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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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Questions?


